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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本會討論事項

議題2 農4(原)劃設成果與國1重疊之劃設方式 詳簡報P.3~5

議題5 農5調整劃設為城1 詳簡報P.6~10

議題6 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 詳簡報P.11~16

議題7 城2-3劃設成果 詳簡報P.17

議題8 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7件) 詳簡報P.18~24

本次會議資料詳如114年4月8日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36次會議議程，考量是次

會議業完成討論事項議題一、議題三及議題四之審議，本次係就討論議題二保留

事項先予討論後，再由議題五逐案續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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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2：農4(原)劃設成果與國1重疊之劃設方式(1/3)

中央原則(通案性) 本縣因地制宜原則

6.避免使用國1及

農1為原則

6基於原住民族人居住權益及滿足聚落生活機

能，涉及國1及農1土地之聚落範圍，早於相

關目的事業法規及公告範圍之既存發展區或

經政策變遷至現址，且涉及之國1劃設條件

無安全疑慮者，得優先劃設為農4(原)

‧涉及國1經本府執行之

原民部落調查案考

量，計35處聚落範圍

涉及國1劃設條件，

面積合計約67公頃

修訂緣由

聚落(舉例) 涉及國1劃設條件 涉及面積(ha) 遷移史

阿奚露艾 • 其他公有森林區63.01.31區域計畫法公告實施後始辦理使用分區劃定作業 8.2152

日治時期為管理方便迫遷至
現址

大俱來 • 2531號潮害防備保安林 74年7月26日公告 3.0673

初來 •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 77年1月13日公告 0.0001

依手冊指導農4(原)與國2重疊得修

先劃設為農4(原)，涉國2部分條件

為土石流潛勢溪流及山崩地滑，涉

國1部份條件為其他公有森林區、保

安林等應相較無危險性質，爰此建

議農4(原)與國1重疊得修先劃設為

農4(原)。

專案小組意見

請補充與國1劃設參考
指標範圍重疊者，其聚
落類型、環境特殊性、
需劃為農4(原 )之必要
性，及涉及環境敏感土
地治理需求如何因應等

涉及國1劃設條件
東河鄉阿奚露艾部落

涉及國2劃設條件
東河鄉阿拉巴灣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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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2：農4(原)劃設成果與國1重疊之劃設方式(2/3)

涉及國1劃設條件規模面積除金崙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外，

其餘面積較大部分多屬林保署管理之保安林地及公有森林區。

項次 聚落名稱 涉及國1劃設條件 涉及面積(ha)

1 大武窟
金崙飲用水

水源水質保護區
20.0267

2 順那

其他公有森林區

8.7974

3 阿奚露艾 8.2152

4 阿拉巴灣 7.8175

5 基拉菲婻 4.6578

6 乎哇固 4.3716

7 瑪屋撈外 4.3414

8 大俱來 2531號潮害防備保安林 3.0673

9 小馬 2522號飛砂防止保安林 2.116

10 巴阿尼豐 2515號防風保安林 0.7768

涉及國1劃設條件
太麻里鄉大武窟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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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2：農4(原)劃設成果與國1重疊之劃設方式(3/3)

6個試辦部落是重要合作里程碑，

後續將在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礎

上持續努力，基於共同管理精

神，並將合作的成功成果接續向

其他部落推行，故建議農4(原)與

國1重疊得優先劃設為農4(原)。

本縣為促進原住民部落與資源治理機關間的合作，共同探索可持續發展的

道路，實現資源共管理念，邀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東

分署、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及海

端鄉、延平鄉、成功鎮、金峰鄉、達仁鄉公所等各方資源治理機關與海端

鄉利稻部落、下馬部落、延平鄉武陵部落、金峰鄉歷坵部落、達仁鄉新化

部落及成功鎮重安部落共同簽署了資源共管計畫合作意向書。

承諾將致力於實現保障原住民族的土地權益，確保族人能繼續以傳統文化

管理土地和自然資源之方式維持生活和文化傳統，並促進土地的永續利用

和保護，支持氣候行動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實現環境永續性。

聚落名稱 涉及國1劃設條件 涉及面積(ha)

利稻 其他公有
森林區

0.0011

下馬 0.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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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110.04臺東縣國土計畫

議題5：農5調整劃設為城1(1/6)

專案小組意見 請就所轄範圍內之9處都市計畫農業區，逐處補充說明其都市發展需求等相關說明

中央原則(通案性)

都市計畫範圍內農業區符合農1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或

土地面積完整達10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80%之地區

本縣作業方式

考量後續土地管理皆回歸都計相關規定辦理，依據

本縣國審會決議不予以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修訂緣由

‧公展期間地方民眾擔心未來使用受限，共收訖約

計90件表達不宜劃設為農5之陳情意見。

‧中央通案劃設方式未能指出實屬優良農業生產環

境區域，且以農業使用面積達80%為條件，後續

恐滋生違規使用，以規避符合條件，對於農業生

產環境造成威脅。

‧本縣國審會參酌民眾意見、中央政策及在兼顧國

土計畫與都市計畫不同尺度，為避免同一都市計

畫區內產生農5及城1兩種不同土地管理方式，且

依農5管制係回歸都計相關規定辦理之情況下，建

議不劃設農5。

‧應先以都市計畫規劃尺度，透過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作業方式，研析計畫區內實屬優良農業生產環

境之農業區，並訂定相應之管理措施，必要時於

下次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作業再調整劃設為農5。

功能分區
第二階段面積

(公頃)
第三階段報部版
面積(公頃)

差異

農1 7,802.23 10,714.32 2,912.09

農2 6,739.82 6,452.44 -287.38

農5 1,457.13 0.00 -1,457.13

合計 15,999.18 17,166.76 1,1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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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5：農5調整劃設為城1(2/6)

 本縣為全台優良農產區域，縣府亦致力於保護農業生產環境，現階段池上都市計畫及鹿野都計區內之農業區

已經通盤檢討作業研析，評估區內較具農業區視野景觀及永續利用地區，劃定為農業區（景觀保護）地區，

並透過土地使用管制及都市設計手段制定較為嚴格之管理機制，以維護優良的農業生產環境及景觀。

 建議池上都市計畫及鹿野都市計畫區內之農業區（景觀保護）調整劃設為農5

符
合
農
5
條
件
區
域

建
議
調
整
成
果

池上都市計畫

池上都市計畫

鹿野都市計畫

鹿野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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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5：農5調整劃設為城1(3/6)

 其餘都市計畫農業區維持劃設為城1，其餘7處都市計畫區內農業區

後續將再透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作業方式，研析計畫區內實屬優良農

業生產環境之農業區，並訂定相應之管理措施，必要時於下次國土計

畫通盤檢討作業調整劃設為農5

關山都市計畫

台東市都市計畫

太麻里

都市計畫

成功都市計畫

台東鐵路新站

都市計畫

長濱都市計畫

知本鐵路

都市計畫

依本縣國土計畫指導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應配合本縣農業處劃設成果調整，

有關農5調整為城1部分係為本府農業處確認後劃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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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5：農5調整劃設為城1(4/6)

項目 面積(萬公頃)

102年區域計畫 4.70~5.14

106年區域計畫 4.96

106年農牧用地 5.19

110年農業部提供農5模擬面積 0.06

113年國土計畫(報部版) 8.62

113年國土計畫(扣除農4) 8.35

 為維護臺灣糧食安全問題，農業部分別於102年與

106年修訂全國農地總量面積，以維持台灣安全的

糧食自給率，而臺東縣至少須編定4.96萬公頃的

農地，最後本縣共編定約5.19萬公頃的農牧用

地；另於113年國土計畫分區劃設時，農業發展地

區共編定約8.62萬公頃，扣除農4後農業發展地區

面積為8.35萬公頃，即使如此，臺東縣仍有足

夠的農業發展面積供糧食生產。

名稱 面積(公頃) 名稱 面積(公頃)

臺東市 1,337.40 鹿野 163.30

太麻里 88.50 關山 26.70

長濱 32.00 池上 116.70

成功 15.30 總計 1,779.81

臺東縣歷年農地劃設面積演進▼

臺東縣第三階(公展草案)各鄉鎮農5面積▼
 臺東縣第三階公展版農5面積為1,779.81公頃，而

臺東市、太麻里鄉、長濱鄉、成功鎮與關山鎮之

農5擬於本次報部版中調整為城1，調整面積約

1,499.85公頃，其中太麻里鄉、長濱鄉、成功鎮與

關山鎮規模較小且均非本縣主要農政資源挹入區

域，故調整為城1；另臺東市農5分布位置主要分

佈於臺東市中心區域，同時也是臺東市重要交通

節點連線範圍。為增加該交通節點範圍發展的彈

性，擬將臺東市農5也納入本案調整為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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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5：農5調整劃設為城1(5/6)

公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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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5：農5調整劃設為城1(6/6)

 臺東市113年農情調查結果顯示，在9,698

公頃的調查面積內，種植面積占整體的

43% ， 主 要 含 番 荔 枝 (16%) 、 水 稻

(12%)、荖葉 (5%)…等，另有休閒用地

(46%)與荒廢農地(11%)等低度管理面積

共佔調查面積的57%，其顯示臺東市目前

至少近5,000多公頃的耕地呈現低度管理

甚至棄耕的狀態，換言之即使本案近

1,000多公頃的農5轉為城1，臺東市尚

有充足的潛在可耕地面積以應付未

來可能的擴充耕作面積。
46%

11%

43%
46%休閒面積

11%荒廢面積

43%種植面積

9,698公頃

46%

11%

16%

12%

5%

2% 1%

1%

1%

5%

46%休閒面積

11%荒廢面積

16%番荔枝

12%水稻

5%荖葉

2%香蕉

1%芒果

1%耕地造林

1%其短蔬

5%其他
9,69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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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6：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1/5)

專案小組意見
原則4-2及面積規模限制部分，請補充說明另訂該原則之特殊性(如原漢混居)、與原依區域計
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及原民農4之關聯性等具體理由

‧鄉村區單元中央通案性劃設原則為依屬原依區計劃定之鄉村區範圍劃設，並可考量其範圍之完整性再依循9項得納入

鄉村區單元調整原則進行調整。

‧探求調整原則4「屬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5條之一規定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者：就鄉村區外圍之甲種建築用

地及丙種建築用地，如屬依前開規定變更編定者，考量其原意係為促進鄉村區邊緣畸零不整土地之有效利用，故得一

併納入。」係考量依非都土管§35-1條規定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者，係為促進鄉村區邊緣畸零土地有效利用，故得一

併納入，查本縣毗鄰鄉村區之甲、丙建多數為更正編定而來，是以其區位上既屬同一聚落應納入鄉村區單元。

‧另考量位屬原民部落範圍內之原民聚落甲、丙建，依目前中央規範得透過「原民部落調查案」，依手冊指導其範圍可

參酌甲、丙建或既有建築物兩兩相距不超過50公尺為原則劃為鄉村區單元，然非屬原民聚落依目前中央規範無相關通

案條件得納入鄉村區單元。

‧綜上所述，若僅依中央通案性原則，則鄉村區範圍可能與實際聚落集居範圍有明顯落差，從整體規劃角度而言，亦可

能忽視鄉村區邊緣甲、丙種建築用地之規劃需求，且易造成鄰近鄉村生活圈卻有族群間管制差異，故考量前述發展現

況及功能分區劃設完整性，建議將毗鄰鄉村區單元之甲、丙建一併劃入。

修訂緣由

中央原則四(通案性) 本縣因地制宜原則

屬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5-1條規

定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

2.毗鄰其他依中央通案性原則所納入鄉村區單元土地之甲、丙種建築用地者

就鄉村區外圍之甲、丙建，如屬依前開規定

變更編定者，考量其原意係為促進鄉村區邊

緣畸零不整土地之有效利用，故得一併納入

就毗鄰前述鄉村區單元之甲、丙建，考量與毗鄰土地使用性質相似，且區位上亦

屬同一聚落或實質發展上相互影響，考量聚落完整性，建議得一併納入

42處鄉村區單元(約8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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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6：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2/5)

位於原民聚落 劃設成果

非位於原民聚落 劃設成果

卑南鄉利嘉聚落

卑南鄉

原則七
賓朗老人暨多
功能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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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6：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3/5)

位於原民聚落 劃設成果

非位於原民聚落 劃設成果

長濱鄉永福聚落

長濱鄉
原則七
寧埔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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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6：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4/5)

位於原民聚落 劃設成果

非位於原民聚落 劃設成果

關山鎮電光聚落

卑南鄉

原則八
太平路563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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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6：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5/5)

毗鄰通案性原則 面積 土地筆數

屬毗鄰或鄰近鄉村區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

屬毗鄰或鄰近鄉村區，且應與生活圈範圍內生產及生活相關，或具滿足生活圈內民眾之

居住、工作、休閒及交通等相關機能，並與生活機能息息相關之鄰里型公共設施。

6.89 154

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惟未完全毗鄰之鄉村區，因省道、縣道、鄉道、市區道路、產業道

路、既成巷道及農水路區隔者

0.84 26

屬凹入鄉村區之零星土地者：基於鄉村區單元完整性考量，屬凹入鄉村區之零星土地得

一併納入。

0.48 20

屬鄉村區與周邊河川、道路、水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者：該等土地如未劃入鄉村區單

元，將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或農業發展區，考量其不具經營規模，故得一併納入。

0.03 3

合計 8.25 203

鄉村區單元有關涉及面積限制部分業已依通案條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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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7：城2-3劃設成果

▶本府為積極活化利用知本地區資產，且為尊重Katratripulr卡大

地布部落對傳統領域之主權與部落成員之權益，針對

Kanaluvang（卡那魯汎）區域範圍，未來將朝以生態保育、部

落文化發展、自然碳匯、休閒遊憩或其他經縣府與卡大地布部

落書面同意之方式為活化利用主軸，並依照公有土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原住民族基本法、

Katratripulr卡大地布部落章程及卡大地布部落制定之法規為執

行準則，進行縣有土地活化利用。

▶ 114年已與廠商簽訂契約辦理先期規劃程序（先期規劃預計2

年），並已於114年1月啟動地方先期說明作業，預計7月啟動公

聽會及部落會議協商程序，115年1月啟動開發廠商招商作業。

資產活化
利用

原住民族
文化傳承

自然資源
永續發展

專案小組意見
請補充具體規劃內容、推動期程及是否符合
經濟部推動之能源政策方向等相關說明

城2-3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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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8：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1/7)

編號 人民或團體名稱 陳述地段地號 陳情理由事項

逕3 林長輝 臺東市東農段359、387地號

查該地段為本部落生活領域範圍，現為陳述人主要耕作地，曾

有資材室一間，陳述人計畫近期內於上開地點興建自有住宅，

建議改列農4原。

參
採
情
形
及
理
由

建議未便採納。

• 所陳土地區計編定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

地。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劃設為農1。

• 經本府確認所陳土地東農段387地號現況

為農業使用無建物，東農段359地號現況

之建物為倉儲使用，均未符農4(原)劃設

原則，故未納入農4(原)劃設草案成果，

依本府農業處成果劃設為農1。

•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刻正由

內政部研議中，並以保障民眾既有合法權

益為原則，依113年9月預告版，位於農

1，屬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農

作管理設施，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

同意使用。

• 後續可依國土計畫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

相關規定向本縣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同

意使用，並依建築相關法令向本縣建築主

管機關申請建築執照，使建物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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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8：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2/7)

編號 人民或團體名稱 陳述地段地號 陳情理由事項

逕4 林長明 臺東市東農段307地號

查該地段為本部落生活領域範圍，現為陳述人主要耕作地，曾有

資材室一間，陳述人從事農務工作實有必要建構資材室，計畫近

期內於上開地點興建農用資材室，建議改列農4原。

參
採
情
形
及
理
由

建議未便採納。

• 所陳土地區計編定為特定農業區、農

牧用地。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劃設

為農1。

• 經本府確認所陳土地，現況為農業使

用無建物，未符農4(原)劃設原則，

故未納入農4(原)劃設草案成果，依

本府農業處成果劃設為農1。

•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刻

正由內政部研議中，並以保障民眾既

有合法權益為原則，依113年9月預告

版，位於農1，屬原區域計畫法編定

之農牧用地，農作管理設施，免經國

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同意使用。



20
PART1 議題8：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3/7)

編號 人民或團體名稱 陳述地段地號 陳情理由事項

逕5 陳光明 臺東市東農段868、801地號

查該地段為本部落生活領域範圍，東農段868地號現為陳述人居住

地，東農段801為主要耕作地，曾有資材室一間，陳述人計畫近期

內於上開地點興建自有住宅，建議改列農4原。

參
採
情
形
及
理
由

建議酌予採納。

• 所陳土地區計編定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

地。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劃設為農1。

• 所陳東農段801地號經確認已納入農4(原)

劃設草案成果；東農段868地號未符農

4(原)劃設原則，故未納入農4(原)劃設草案

成果，故依本府農業處成果劃設為農1。

•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刻正由內

政部研議中，並以保障民眾既有合法權益

為原則，依113年9月預告版，位於農1，屬

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農作管理

設施，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同意使

用。

• 後續可依國土計畫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

相關規定向本縣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同

意使用，並依建築相關法令向本縣建築主

管機關申請建築執照，使建物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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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8：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4/7)

編號 人民或團體名稱 陳述地段地號 陳情理由事項

逕6 王信義

臺東市豐康段289、290地號

查該地段為本部落生活領域範圍，現為陳述人主要耕作地，曾

有資材室一間因故毀損，陳述人從事農務工作實有必要再建構

資材室，建議改列農4原。

臺東市東農段894、894-1地號

查該地段為本部落生活領域範圍，現為陳述人主要耕作地，有

農舍及稻穀乾燥機資材室各一間，陳述人從事農務工作實有必

要再建構資材室，建議改列農4原。

參
採
情
形
及
理
由

建議酌予採納。

• 所陳土地區計編定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

地。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劃設為農1。

• 所陳範圍東農段894地號住宅使用建物部

分已納入農4(原)劃設草案成果，無地上

物部分依本府農業處成果劃設為農1，豐

康段289、290地號及東農段894-1地號現

況為農業使用無建物，均未符農4(原)劃

設原則，故未納入農4(原)劃設草案成

果，依本府農業處成果劃設為農1。

•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刻正由

內政部研議中，並以保障民眾既有合法權

益為原則，依113年9月預告版，位於農

1，屬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農

作管理設施，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

同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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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8：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5/7)

編號 人民或團體名稱 陳述地段地號 陳情理由事項

逕7 王信忠 臺東市東農段900地號
查該地段為本部落生活領域範圍，現為陳述人主要耕作地，陳述
人從事農務工作實有必要再建構資材室，建議改列農4原。

參
採
情
形
及
理
由

建議未便採納。

• 所陳土地區計編定為特定農業

區、農牧用地。國土功能分區圖

(草案)劃設為農1。

• 經本府確認所陳土地，現況為農

業使用無建物，未符農4(原)劃

設原則，故未納入農4(原)劃設

草案成果，依本府農業處成果劃

設為農1。

•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

案)刻正由內政部研議中，並以

保障民眾既有合法權益為原則，

依113年9月預告版，位於農1，

屬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

地，農作管理設施，免經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申請同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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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8：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6/7)

編號 人民或團體名稱 陳述地段地號 陳情理由事項

逕8 郭德二
臺東市豐康段271、271-2、

272地號

查該地段為本部落生活領域範圍，現為陳述人現全戶主要居住位
置亦為陳述人主要耕作地，建議改列農4原。

參
採
情
形
及
理
由

建議酌予採納。

• 所陳土地之豐康段271地號區計編定為特

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國土功能分區圖

(草案)劃設為部分城1、部分農2、部分城

1；豐康段271-2、272地號則為都市計畫

範圍內之農業區。

• 所陳範圍豐康段271地號住宅使用建物部

分已納入農4(原)劃設草案成果，無地上

物部分位屬都市計畫區範圍內劃設為城

1、其餘依本府農業處成果劃設為農2。

•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刻正由

內政部研議中，並以保障民眾既有合法權

益為原則，依113年9月預告版，位於農

2，農作使用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

同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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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議題8：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7/7)

編號 人民或團體名稱 陳述地段地號 陳情理由事項

逕9 陳月嬌 臺東市豐康段283地號
查該地段為本部落生活領域範圍，現為陳述人主要住居地及耕作地，
陳述人住居所現於該地號上且戶籍及房屋稅籍，建議改列農4原。

參
採
情
形
及
理
由

建議酌予採納。

• 所陳土地區計編定為特定農業區、農

牧用地。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劃設

為農2。

• 所陳範圍有地上物住宅使用建物部分

已納入農4(原)劃設草案成果，無地上

物部分依本府農業處成果劃設為農2。

•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刻

正由內政部研議中，並以保障民眾既

有合法權益為原則，依113年9月預告

版，位於農2，屬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

農牧用地，農舍及農舍附屬設施應經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同意使用，並

依農業發展條例之規定使用。

• 後續可依國土計畫原住民族土地使用

管制相關規定向本縣國土計畫主管機

關申請同意使用，並依建築相關法令

向本縣建築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執照，

使建物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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